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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陕西省自然资源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陕西省自然资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 

本文件起草单位：陕西省国土空间勘测规划院、长安大学、西安建材地质工程勘察院有限公司、自

然资源部测绘标准化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联系信息如下： 

单位：陕西省国土空间勘测规划院 

电话：029-87869470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雁塔北路 100 号 

邮编：71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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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调查成果核查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陕西省全域国土调查成果省级核查和年度变更国土调查成果省级核查的流程、内容

和方法等。省级通过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经市级检查合格的县级国土调查成果进行核查，检查国土

调查成果中地类图斑（以下简称“图斑”）的地类、边界、属性、权属等信息与实地现状的一致性和

准确性，同步检查单独图层的规范性，并以县为单位开展质量评价，将通过省级核查的成果报送至国

家。 

本文件适用于指导以遥感影像数据（以下简称“遥感影像”）为基础开展的全域国土调查成果核

查工作和年度变更国土调查成果核查工作。其他专项国土调查成果核查工作和各市级核查工作可参照

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GB/T 13989-2012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分幅和编号 

TD/T 1055-2019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 

TD/T 1057-2020  国土调查数据库标准 

TD/T 1058-2020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县级数据库建设技术规范 

GB/T 42547-2023  地籍调查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国土调查成果  territorial survey results 

经国土调查工作形成的成果资料，包括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数据库、举证资料、汇总表格和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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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数据筛查  data screening 

按照内业核查流程和检查标准，遵循相应的逻辑规则，叠加多源矢量数据进行数量、位置、属性

的筛查和国土调查成果流量分析，完成部分检查结果的判定，辅助核查人员准确、高效地开展内业检

查工作。 

3.3 

人机交互检查  interactive inspection 

叠加套合相关国土调查数据库、国家下发的指引图斑和遥感影像，关联举证照片和相关证明材料，

人机交互检查对比调查图斑的地类、属性与影像、举证照片的一致性，同时检查调查地类图斑边界与

影像和实地的符合性。 

3.4 

在线核查  online verification 

采用“互联网＋”、云计算、3S 等技术，通过外业人员现场定位、视频和照片实时传输和动态调

度，检查调查图斑的现状、属性、边界与实地的一致性。 

3.5 

实地核查  field verification 

技术人员携带装有外业终端软件的外业调查设备赴实地检查图斑的现状、属性、边界与实地的一

致性。 

4  核查流程及内容 

4.1  核查流程 

陕西省全域国土调查成果省级核查和年度变更国土调查成果省级核查流程图如下： 

 

图 1 核查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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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核查准备 

核查准备包括人员准备，仪器、工具、设备准备和收集制作核查参考资料。 

4.1.1.1  人员准备 

对参加核查的人员进行技术培训，熟悉核查流程、内容和方法，以及举证照片和遥感影像的判读

方法，规范核查程序，统一核查要求等。 

4.1.1.2  仪器、工具、设备准备 

包括计算机、软件系统、移动通信终端以及交通工具等。 

4.1.1.3  收集制作核查参考资料 

4.1.1.3.1  制作样本图斑特征库 

收集核查区域的主要地物与地貌特征、气候等自然地理因素，以及耕作方式、国民经济发展水平、

人民生活习惯等社会经济情况资料，利用地类样本采集成果，对样本举证照片拍摄位置、拍摄角度、

拍摄时间、季节等情况进行分析，并依据影像的光谱特征、几何特征、纹理特征、成像时间、地物间

的相关关系，建立各区域样本图斑特征库。已有样本图斑特征库的，根据最新资料进行更新即可。 

4.1.1.3.2  收集国家下发的数据 

包括国家下发的内业预判图斑（针对全域国土调查工作）、监测图斑（针对年度变更国土调查工

作）、跟踪图斑（上一年度国土调查工作中承诺举证的图斑、无法到达的图斑以及国家级“互联网+”

在线核查发现的问题图斑等）、城镇村及工矿用地图层等。 

4.1.1.3.3  制作撂荒耕地参考图层 

提取基础库地类为耕地的图斑。 

4.1.1.3.4  制作恢复属性参考图层 

提取基础库地类为耕地和基础库已标注了恢复属性的图斑，擦除基础库中坡度 25°以上的坡地。 

4.1.1.3.5  其他 

收集以往年度的国土调查成果和坡度图。 

4.1.2  成果接收 

经市级检查合格的县级国土调查成果，由各地市报送至省级。核查人员对各地市提交的县级国土

调查成果开展资料完整性、规范性、有效性检查，提交资料不符合要求的，反馈地市补充完善。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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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要求的，予以接收，开展内业初检。 

4.1.3  内业初检 

核查人员对通过资料接收检查的县级国土调查成果开展内业初检，全域国土调查成果需检查所有

图斑，年度变更国土调查成果需检查全部更新图斑。首先根据相应的逻辑检查规则开展数据筛查；然

后对调查图斑地类、属性、边界等开展人机交互检查。 

4.1.4  初检结果反馈 

核查人员依据数据筛查和人机交互检查结果对县级国土调查成果进行质量评价。质量评价不合格

成果返回地市整改，反馈内容包括初检报告（详见附录 A）、初检错误图斑一览表、初检错误图斑矢

量层、反馈表（详见附录 B）。 

4.1.5  内业复检 

核查人员对通过资料接收检查的县级整改成果（提交县级整改成果须附带省级错误图斑整改响应

表，详见附录 C），开展有针对性的内业复检。首先进行数据版本比对，提取与上一次提交成果发生

变化的图斑，并再次对县级整改成果进行数据筛查，然后结合初检结果对变化图斑开展 100%的人机

交互检查，检查初检反馈错误图斑是否全部响应，已整改图斑是否整改正确，未整改图斑理由是否合

理，初检通过图斑是否被错误修改。 

4.1.6  复检结果反馈 

核查人员依据复检数据筛查和人机交互检查结果对县级整改成果进行质量评价。质量评价不合格

成果返回地市整改，反馈内容包括复检报告（详见附录 A）、复检错误图斑一览表、复检错误图斑矢

量层、反馈表（详见附录 B）。 

4.1.7  外业核查 

核查人员以县为单位抽取内业复检中的疑问图斑，利用“互联网＋”、云计算、3S 等技术开展在

线核查或直接前往县区开展实地核查，核实疑问图斑的地类、属性、边界等与实地的一致性（在线核

查依然存疑的图斑，核查人员可赴实地进行检查，通过实地核查方式确定图斑的现状、属性、边界与

实地的一致性）。 

4.1.8  外业核查结果反馈 

核查人员将核查结果反馈地方一并进行整改，反馈内容包括：外业核查报告（详见附录 D）、外

业核查错误图斑一览表、外业核查错误图斑矢量层、反馈表（详见附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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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  内业复核 

核查人员对通过资料接收检查的县级整改成果（提交县级整改成果须附带省级错误图斑整改响应

表，详见附录 C），开展有针对性的内业复核。首先进行数据版本比对，提取与上一次提交成果发生

变化的图斑，并再次对县级整改成果进行数据筛查，然后结合复检结果和外业检查结果对变化图斑开

展 100%的人机交互检查，检查复检反馈错误图斑、外业核查错误图斑是否全部响应，已整改图斑是

否整改正确，未整改图斑理由是否合理，初检通过图斑是否被错误修改。 

4.1.10  成果报送 

核查人员依据复核数据筛查和人机交互检查结果对县级整改成果进行质量评价，质量评价合格的

县级整改成果利用国家下发的数据库质量检查软件省级端口开展数据库质量检查，数据库质检合格的

按照国家要求的调查成果组织目录进行整理，并编制成果报送所需的专项报告和资料清单，然后一并

上报国家。对质量评价不合格，或未通过数据库质量检查的县级整改成果，由省级组织开展数据修正，

修正后报送国家。 

4.1.11  国家级核查问题整改成果核查 

核查人员对通过资料接收检查的国家级核查问题整改成果开展有针对性的内业核查。首先进行数

据版本比对，提取与上报国家成果比对后发生变化的图斑，并再次对县级整改成果进行数据筛查，然

后结合国家级核查反馈问题对变化图斑开展 100%的人机交互检查，检查国家反馈错误图斑是否全部

响应，已整改图斑是否整改正确，未整改图斑理由是否合理，国家检查通过图斑是否被错误修改。 

4.1.12  国家级核查问题整改成果报送 

核查人员依据国家级核查问题整改成果核查数据筛查和人机交互检查结果对县级整改成果进行质

量评价，国家反馈错误已全部修改的县级整改成果利用国家下发的数据库质量检查软件省级端口开展

数据库质量检查，数据库质检合格的按照国家要求的调查成果组织目录进行整理，然后上报国家。对

质量评价不合格，或未通过数据库质量检查的县级整改成果，由省级组织开展数据修正，修正后报送

国家。 

4.1.13  成果汇总 

对省级核查的内业检查成果、在线核查或实地核查成果、文字报告成果、质量评价结果等进行汇

总，形成省级核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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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核查内容 

4.2.1  数据筛查 

4.2.1.1  重点图斑提取 

对比国土调查成果数据库与基础库各地类面积差异，分析各地类流量的变化趋势，提取二级地类

（面积）净增减幅超过 5%的，形成“流量变化重点检查图斑层”、以及农用地变未利用地、耕地二

级类变化、补充及新增耕地图斑，并对图斑按分类进行标记，作为人机交互检查重点核查图斑。 

4.2.1.2  图斑地类筛查 

4.2.1.2.1  核查图斑分类 

将国土调查成果数据库与基础库、国家依据影像判读地类图斑叠加比对，将图斑分为重点图斑、

未按照国家依据影像判读地类调查的图斑和按照国家依据影像判读地类调查的图斑三类。重点图斑根

据更新前后地类、范围、属性的差异，进一步分为新增建设用地、新增设施农用地、耕地内部二级类

调整、农用地调查为未利用地等，并对图斑按分类进行标记，辅助人机交互检查工作。 

4.2.1.2.2  监测未更新图斑筛查 

将国家下发遥感监测图斑、国家跟踪图斑与县级更新图斑叠加比对，提取未在更新成果中的图斑，

标记为“未更新疑问图斑”，辅助人机交互检查工作。此部分只针对年度变更国土调查成果。 

4.2.1.2.3  耕地图斑筛查 

4.2.1.2.3.1  在撂荒耕地参考图层中，退耕还林还草范围内，调查为耕地且标注“未耕种”属性的，

认定为错误图斑。 

4.2.1.2.3.2  新增耕地标注“休耕”属性，认定为错误图斑。 

4.2.1.3  图斑属性筛查 

4.2.1.3.1  恢复属性筛查 

4.2.1.3.1.1  在恢复属性参考图层内的图斑或与恢复属性参考图层范围重叠面积超过最小上图面积

的图斑，变更为园、林、草或坑塘，未标注恢复属性，认定为错误图斑。 

4.2.1.3.1.2  调查为种植园用地、林地、草地、坑塘水面的图斑，扣除与恢复属性参考图层重叠部分，

剩余部分与撂荒耕地参考图层重叠比例超过 50%，且与坡度 5 级（非梯田）相交小于 50%，标注恢复

属性，通过核查；剩余部分与撂荒耕地参考图层重叠比例小于 50%，整图斑标注恢复属性，认定为错

误图斑；剩余部分与撂荒耕地参考图层重叠比例超过 50%、与坡度 5 级（非梯田）图斑相交超过 50%

的图斑，与坡度图 5 级（非梯田）图斑重叠面积大于等于 600 平方米（未利用地图斑）或 400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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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用地图斑）的部分，分割后不标注恢复属性，通过核查，若整图斑标注恢复属性，认定为错误图

斑。 

4.2.1.3.1.3  基础库中标注工程恢复属性的图斑，地类未发生变化，仅恢复属性从工程恢复变成即可

恢复，认定为错误图斑。 

4.2.1.3.1.4  属于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范围，调查为林地、草地标注恢复属性，认定为错误图斑。 

4.2.1.3.1.5  可调整地类未标注恢复属性，认定为错误图斑。 

4.2.1.3.2  耕地种植属性筛查 

4.2.1.3.2.1  新增耕地和补充耕地标注“未耕种”属性的，标记为“新增耕地标未耕图斑”。 

4.2.1.3.2.2  对不在退耕还林范围内耕地图斑，标注林粮间作属性，认定为错误图斑。 

4.2.1.3.3  耕地、种植园用地细化属性筛查 

4.2.1.3.3.1  对不在部下发河道、湖区范围内，标注河道、湖区耕地属性，认定为错误图斑。 

4.2.1.3.3.2  对二调不是林地的图斑，标注林区耕地或林区园地属性，认定为错误图斑。 

4.2.1.3.4  耕地类型属性筛查 

将国土调查成果数据库与基础库套合，重叠位置的耕地图斑的耕地类型（GDLX）发生变化时（由

坡地（PD）变为梯田（TT）或由梯田（TT）变为坡地（PD）），标记为“梯田与坡地变化图斑”。 

4.2.1.3.5  田坎系数属性筛查 

根据田坎系数汇总表，检查不同样区耕地田坎系数与汇总表的一致性，不一致的，认定为错误图

斑；但在土地整治项目区备案范围内因土地整治项目引起田坎系数发生合理变化的，标记为“在土地

整治区图斑”。 

4.2.1.3.6  城镇村属性筛查 

4.2.1.3.6.1  部下发 204、205 范围外，新增 204、205 范围内图斑为非建设用地的，认定为错误图斑。 

4.2.1.3.6.2  部下发村庄（203）范围外，新增非建设用地，标注 203 属性，认定为错误图斑。 

4.2.1.3.6.3  检查新增建设用地是否均标注 20x，新增建设用地未标注 20X 属性，认定为错误图斑。 

4.2.1.3.7  可调整属性筛查 

4.2.1.3.7.1  基础库标注可调整属性图斑范围外，新增标注可调整属性的图斑，均认定为错误图斑。 

4.2.1.3.7.2  基础库标注可调整属性的图斑，变更调查为耕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地，未去掉可调整

属性，认定为错误图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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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4  单独图层筛查 

5.2.1.4.1  推土区筛查 

在推（堆）土区图层范围内，按耕地调查，未标注“未耕种”属性的，认定为错误图斑。 

5.2.1.4.2  拆除未尽图斑筛查 

5.2.1.4.2.1  基础数据库地类是设施农用地，在拆除未尽图层表示，按建设用地调查的，认定为错误

图斑。 

5.2.1.4.2.2  基础数据库是建设用地的，在拆除未尽图层表示，未按建设用地调查的，认定为错误图

斑。 

5.2.1.4.3  临时用地筛查 

在临时用地图层表示，未按建设用地调查的，认定为错误图斑。 

4.2.1.5  行政界线筛查 

叠加国家下发县级行政界线数据，检查地方提交调查成果中行政界线是否与国家下发行政界线一

致，不一致的，认定为错误图斑。 

4.2.1.6  接边筛查 

对市级行政单元两侧的图斑进行比对，对图斑边界、地类、属性接边不一致的界线两侧图斑，均

认定为错误图斑，并标记“接边不一致”。 

4.2.1.7  遥感图斑监测记录表检查 

对照国家下发监测记录表与年度变更国土调查成果增量库中的图斑更新层，检查遥感图斑监测记

录表是否按照规定要求填写，有缺项或漏项的，认定为错误图斑。此部分只针对年度变更国土调查成

果核查。 

4.2.2  人机交互检查 

4.2.2.1  成果资料检查 

4.2.2.1.1  完整性检查 

检查提交成果是否齐全、完整，存在资料缺失情况的，不通过核查。 

4.2.2.1.2  规范性检查 

检查报送成果组织目录是否正确，成果格式是否规范，存在不规范情况的，不通过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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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1.3  有效性检查 

检查国土调查成果数据库、举证数据包、文字报告、汇总表格等数据是否能正常打开及使用，存

在无法正常打开的情况，不通过核查。 

4.2.2.1.4  数据库质量检查 

检查县级质检报告，并分析例外说明是否合理，未提交质检报告或例外说明不合理的，不通过核

查。初检接收成果允许有不影响内外业核查的质检错误存在；复检和复核接收成果不允许有质检错误

存在（合理例外说明除外）。 

4.2.2.2  举证照片合理性检查 

举证照片通过方位点坐标、举证图斑信息表（按类型举证的图斑也可在举证图斑信息表中列明）

与图斑进行匹配。检查举证照片的拍摄角度、拍摄方向和拍摄内容是否符合要求。对举证不规范的，

影响地类认定的，认定为错误图斑。对影像特征不明显的，应检查多角度举证照片。对涉及行政区划

调整的图斑，在行政区划调整前已经举证的，必须按调整后的行政区划重新举证，否则认定为错误图

斑。 

4.2.2.3  图斑地类检查 

4.2.2.3.1  遥感监测未变更图斑 

对数据筛查标记的“未更新疑问图斑”，属于农用地内部变化图斑且未提供举证照片，检查两期

（前后时像）卫星影像没有明显变化的，按照原国土调查数据库地类调查的图斑，且遥感监测信息记

录标中填写了相关说明且说明合理的，通过核查；两期卫星影像发现有明显变化的，按照基础数据库

地类调查的图斑，认定为错误图斑。对于遥感影像、举证照片无法否定数据库地类的遥感监测未变更

图斑，遥感监测图斑信息核实记录表中未变更原因合理，通过核查。 

4.2.2.3.2  耕地图斑检查 

4.2.2.3.2.1  非新增耕地的图斑，影像或举证照片明显为耕地，通过核查。 

4.2.2.3.2.2  耕地二级类变化图斑，检查影像和举证照片反映的农作物种植类型以及灌溉设施情况，

进行综合判断。其中，早地或水浇地变更为水田，现状不为水生作物，认定为错误图斑（包括提供水

旱轮作说明的）；旱地变更为水浇地，无灌溉设施或灌既条件的，认定为错误图斑。水田或水浇地变

更为旱地和水田变更为水浇地，举证照片为变更后地类的，通过核查。 

4.2.2.3.2.3  基础库为水田且未变更，现状是旱生作物，提供水旱轮作说明，可通过检查。 

4.2.2.3.2.4  新增耕地图斑，未提供举证照片的，不通过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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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3.2.5  新增耕地图斑，举证照片为正在种植的粮棉油糖菜饲草等且农作物已出土长苗的，通过

核查。 

4.2.2.3.2.6  新增耕地图斑，举证照片显示已达到平整或翻耕起垄等具备耕作条件状态，但因错过种

植季节暂未种植而无法提供实地出士长苗举证照片或年内更新种植状态举证信息的，提供承诺种植举

证的，通过核查（次年 6 月前须补充农作物出土长苗的举证照片，否则改判为不通过图斑）。种植属

性按照承诺种植后的种植属性，不放入推土区单独图层（对于计划整改复耕等尚不具备耕作条件的图

斑，不得采用承诺种植的举证方式调查为耕地）。 

4.2.2.3.2.7  基础库为耕地（含当年日常变更已核定的新增耕地）发生新变化后，又整治拟恢复为耕

地的，实地现状已达到平整或翻耕起垄等具备耕作条件状态，但因错过种植季节暂未种植而无法提供

实地出土长苗举证照片或年内更新种植状态举证信息的，按耕地调查，并放入推土区单独图层，通过

核查。 

4.2.2.3.2.8  新增水田图斑，举证照片不为水生作物，不通过核查。 

4.2.2.3.2.9  对数据筛查标记为“新增耕地标未耕图斑”进一步进行检查，因图斑边界调整造成的新增

耕地，通过核查。 

4.2.2.3.2.10  补充耕地项目范围及具备验收材料的图斑，实地现状不是耕地的（含荒草、推土现状），

按耕地调查的，认定为错误图斑；补充耕地项目区范围内，现状为新增耕地的部分应全部按耕地变更,

否则认定为错误图斑。 

4.2.2.3.2.11  间种和套种果树的耕地图斑，依据遥感影像或举证照片判断果树覆盖度是否小于 50%，

或每亩株树小于合理株树的 70%，在举证图斑信息表内填写“套种果树”，按耕地调查的图斑，通过核

查。否则，应按照种植园用地调查。 

4.2.2.3.2.12  间种和套种林木的耕地图斑，依据遥感影像或举证照片判断乔木郁闭度小于 0.2，在举

证图斑信息表内填写“套种林木”，按耕地调查的图斑，通过核查，否则应按照林地调查。 

4.2.2.3.3  种植园用地、林地及草地变化图斑检查 

4.2.2.3.3.1  调查为种植园用地的图斑，检查遥感影像或举证照片为种植园用地特征的，通过核查。 

4.2.2.3.3.2  调查地类为林地的图斑，遥感影像或举证照片为乔木林、竹林、灌木林或其他林地特征

的，通过核查。 

4.2.2.3.3.3  调查地类为草地图斑（不含原农用地调查为其他草地图斑），遥感影像明显为草地或举

证资料树木郁闭度<0.1，优势作物为草本植物的，通过核查。非牧区或非半牧区的县区，新增天然牧

草地，未提供说明材料，认定为错误图斑。 



DB61/T ××××--××× 

 11 

4.2.2.3.4  湿地图斑检查 

调查为湿地的图斑，影像或举证照片为湿地特征的，通过核查。 

4.2.2.3.5  农村道路图斑检查 

对调查为农村道路的图斑，需量取图斑宽度，对路面宽度小于 8 米的，套合国家公路网范围，不

在国家公路网范围内的，通过核查。对路面宽度超过 8 米的，对举证照片或遥感影像为明显公路的图

斑（含沿道路走向人为分割成 2 条（含以上）农村道路图斑的），认定为错误图斑。 

4.2.2.3.6  新增设施农用地图斑检查 

4.2.2.3.6.1  对内、外部举证照片均为设施农用地的（包括工厂化作物栽培中有钢架结构的玻璃或

PC 板连栋温室用地，规模化养殖中畜禽舍，畜禽有机物处置等生产设施及绿化隔离带用地，水产养殖

池塘、工厂化养殖池和进排水渠道等水产养殖的生产设施用地，育种育苗场所、简易的生产看护房），

通过核查。对于遥感影像和举证照片为耕地周边集中连片的简易看护房，通过核查。 

4.2.2.3.6.2  举证照片为建设用地、其他农用地或未利用地特征的，认定为错误图斑；内部举证照片

不能明确反映畜禽养殖等设施农用地情况的或未提供内部举证照片的，认定为错误图斑。 

4.2.2.3.6.3  原地类为设施农用地，举证照片为未拆除到位（推平或混有瓦砾）的，调查为建设用地

的或未利用地的，认定为错误图斑，调查为设施农用地的，通过核查。 

4.2.2.3.6.4  举证照片显示种植、养殖设施与加工一体的，认定为错误图斑。 

4.2.2.3.7  新增建设用地图斑检查 

4.2.2.3.7.1  对按建设用地调查，遥感影像或举证照片明显为建设用地的，通过核查；遥感影像或举

证资料为推土区，在用地管理信息范围内的，按照批准用地类型调查为建设用地的，通过核查；举证

资料显示实地建设已突破正负零的，按照建设用途调查为建设用地的，通过核查。 

4.2.2.3.7.2  调查地类为公路用地，举证照片为已建成道路，在举证图斑信息表中填写了“已建道路”，

通过核查。对于正在施工的道路图斑，现状为推土的，在举证图斑信息表中填写了“在建道路”按推

（堆）土区有关要求调查且在推（堆）土区图层的，通过检查；现状为路基已形成或已建成通车的，

在举证图斑信息表中填写了“已建道路”，变更为道路的，通过核查。 

4.2.2.3.8  农用地变未利用地图斑检查 

4.2.2.3.8.1  农用地变未利用地图斑，未提交举证照片的，认定为错误图斑。 

4.2.2.3.8.2  撂荒耕地参考图层范围内图斑，举证照片为荒草特征，坡度级别为 5（不含梯田），或

实地是冲沟、沟壑，或在退耕还林还草范围内的，通过核查；举证照片为绿化草地或种植草皮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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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核查。除此之外，应调查为耕地（未耕种）。 

4.2.2.3.8.3  撂荒耕地参考图层范围内，举证照片为荒草特征，调查为荒草地的图斑，检查影像是否

有建（构）筑物的，是否位于用地监管平台内。若影像显示曾经有建（构）筑物，位于用地监管平台

内，则通过核查；若影像显示曾经有建（构）筑物，但不在用地监管平台内，则认定为错误图斑，应

调查为耕地（未耕种）；若影像未发现有建（构）筑物存在，但在用地监管平台内，认定为错误图斑，

应调查为耕地（未耕种）。 

4.2.2.3.8.4  其他农用地图斑调查为其他草地、盐碱地、沼泽地、沙地、裸土地、裸岩石砾地等未利

用地的，逐图斑检查举证照片反映地类特征地类是否一致，不一致的认定为错误图斑。 

4.2.2.3.8.5  农用地变未利用地图斑，需提供市、县两级专项报告（详见附录 E）。因灾毁造成农用

地变未利用地图斑，应同步提交媒体报道材料，对国家已经批准的生态退耕，以及部分省份采煤塌陷

地区农用地调查为未利用地的，应同步提供当年批准的生态退耕或采煤塌陷区域的范围。未提交专项

报告的，该类图斑全部认定为错误图斑。 

4.2.2.3.9  其他图斑检查 

调查为其他地类图斑，图斑地类与遥感影像或举证照片特征不一致的，认定为错误图斑。 

4.2.2.3.10  疑似拆除图斑检查 

对国家提取为疑似拆除的监测图斑，通过遥感影像和举证照片，检查原建设用地或设施农用地是

否拆除，是否复耕、复绿或形成其他用途。实地已复耕、复绿或已成其他用途的，未按实地现状调查

的，认定为错误图斑；实地未复耕、复绿或未成其他用途的，未在拆除未尽图层表示或未按照基础数

据库地类表示，认定为错误图斑。 

4.2.2.4  图斑属性检查 

4.2.2.4.1  恢复属性检查 

4.2.2.4.1.1  以耕作层是否破坏为标准，依据举证照片检查恢复属性标注的正确性。对耕作层未破坏，

清理后即可直接恢复耕种的，标注“即可恢复”属性，通过核查；短期临时种植，且无需采取工程措

施重新修整能恢复耕种的，标注“即可恢复”可通过核查。对开挖较深、排水后不能直接耕种的坑塘；

实地灌溉等设施已损坏、不具备耕种条件的；种植桉树、构树、速生杨树等容易导致土壤表面板结、

肥力严重破坏的；种植林木时间超过 3 年（“苗圃”除外）或实地已成林，恢复耕种难度大的；原耕

地地块细化调查发现的陡坡、斜坡、沟壑等实地不是耕地的土地，标注工程恢复，通过核查。 

4.2.2.4.1.2  对影像或举证照片显示为道路、河流、农田的防护林图斑，标注恢复属性的，认定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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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图斑。 

4.2.2.4.1.3  因调查精度引起的图斑偏移、图斑边界勾绘差异等技术原因引起的地类变化，标注恢复

属性，认定为错误图斑。 

4.2.2.4.2  耕地种植属性检查 

4.2.2.4.2.1  对耕地种植属性变化的图斑，未举证或未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认定为错误图斑。 

4.2.2.4.2.2  依据举证照片反映的种植作物种类，检查耕地的种植属性标注的正确性，种植属性与种

植作物相矛盾的，认定为错误图斑。 

4.2.2.4.2.3  对数据筛查标记为“新增耕地标未耕图斑”，结合近两年遥影像及举证照片综合分析认

定，因图斑边界调整引起的变化，不视为新增耕地，通过核查。其余图斑认定为错误图斑。 

4.2.2.4.2.4  非新增耕地标注休耕属性，检查举证照片是否有耕作痕迹，符合休耕特征的，通过核查；

举证照片特征不明显，其他证明材料能够证明的，通过核查。 

4.2.2.4.2.5  位于撂荒耕地参考图层范围内图斑，举证照片为草地特征，调查为耕地，标注未耕种属

性，通过核查。 

4.2.2.4.2.6  新增河道耕地、湖区耕地、林区耕地、牧区耕地标注“未耕种”属性的，不通过检查。 

4.2.2.4.3  耕地细化属性检查 

4.2.2.4.3.1  标注林区耕地属性的图斑，影像或举证照片判定不在林区范围的，不通过核查。 

4.2.2.4.3.2  标注牧区耕地属性的图斑，不在草原范围内，未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认定为错误图斑。 

4.2.2.4.3.3  标注沙荒耕地属性的图斑，影像或举证照片判定未在沙地区域，认定为错误图斑。 

4.2.2.4.3.4  标注石漠化耕地属举的图斑，举证照片没有明显石漠化特征的，或不在石漠化地质改变

区域内的，认定为错误图斑。 

4.2.2.4.3.5  标注盐碱化耕地的图斑，举证照片无明显碱化特征的，认定为错误图斑。 

4.2.2.4.3.6  对于采伐更新造林过程中临时耕种形成的新增耕地，标注“2023 采伐更新”属性的，

通过检查。 

4.2.2.4.3.7  因灾毁导致耕地变为未利用地且难以复耕的，须待灾毁情形稳定后，按未利用地调查，

提供相关灾毁媒体报道和实地举证照片等，并标注“2023 年度灾毁”属性的，通过检查。 

4.2.2.4.4  田坎系数属性检查 

对耕地田坎系数筛查标记为“在土地整治区”的图斑，检查是否提交土地整治项目验收资料、田

坎系数计算方法和计算表，未提供的的认定为错误图斑；提供证相关证明材料的，且田坎系数变化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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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充分，变化数值正确的，通过核查。 

4.2.2.4.5  城镇村属性检查 

4.2.2.4.5.1  更新后城市（201）、建制镇（202）范围应集中连片，零散的单块 201、202，不通过

核查。 

4.2.2.4.5.2  更新后 20X 范围内不应有空洞，否则不通过核查；国家下发的村庄 20X 范围内部，建

设用地拆除，或实地复耕复绿，按实地现状调查，但应标注 20X 属性，否则，认定为错误图斑。 

4.2.2.4.5.3  国家下发 20X 范围边缘因建设用地拆除已复耕复绿的，图斑按非建设用地调查，未同

步扣除 20X 范围的，不通过核查。 

4.2.2.4.5.4  国家下发村庄（203）变更为城市（201）、建制镇（202）的，检查对应村庄（203）范

围是否扣除，未扣除的不通过核查。 

4.2.2.4.6  园地和林地细化标注 

4.2.2.4.6.1  对标注林区种植园用地的图斑，影像或举证照片不在林区范围的，认定为错误图斑。 

4.2.2.4.6.1  从基础库继承的园地或林地图斑，实际种植油茶、油橄榄、文冠果和油棕的，标注“木

本油料”属性的；实际种植油桐、杜仲、厚朴、银杏、黄柏、乌桕、棕榈、白蜡树、栓皮栎的，标注

“工业原料”属性的；实际为自然生长、非规模化集约经营种植核桃和板栗的，标注“干果经济”属

性的，均检查通过。 

4.2.2.4.7  草地标注检查 

对通过图斑地类检查且认定为草地，并标注“灌丛草地”的图斑，通过影像或举证照片，检查草

地图斑内灌木覆盖度是否大于等于 30%小于 40%，灌木覆盖度达到标准的，通过核查。 

4.2.2.4.8  工业用地细化标注检查 

依据遥感影像或举证照片检查标注火电工业用地—HDGY、钢铁工业用地—GTGY、煤炭工业用

地—MTGY、水泥工业用—SNGY、玻璃工业用地—BLGY 和电解铝工业用地—DLGY 标注是否正确，

标注类型与影像或举证照片反映特征不一致的认定为错误图斑。 

4.2.2.4.9  其他标注属性检查 

4.2.2.4.9.1  标注废弃属性的公路、铁路和工矿用地图斑，检查举证照片反映特征是否为废弃的公路

用地、铁路用地和采矿用地，不支持的认定为错误图斑。 

4.2.2.4.9.2  对数据筛查标记为“梯田坡度变化图斑”，遥感影像或举证照片明显支持耕地类型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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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核查。 

4.2.2.5  单独图层检查 

4.2.2.5.1  推土区图斑检查 

4.2.2.5.1.1  对基础库中推土区图层内的图斑进行全面跟踪，依据本年度国家下发遥感影像检查是否

有建设特征，对已动工建设的图斑，未在国土调查成果数据库中去掉对应推土区范围，认定为错误图

斑；影像或举证照片明显为耕地、园地、空地，未按现状调查的，认定为错误图斑，不得放入推土区

图层内；对影像特征或举证照片为局部草地，提供说明材料的，可继续按照推土区调查。 

4.2.2.5.1.2  新增推土区图斑，检查遥感影像和举证照片是否为推土状态，遥感影像和举证照片不支

持推土区特征的，认定为错误图斑；遥感影像和举证照片支持推土区特征，且已取得建设用地审批手

续的，未按照建设用地更新图斑地类的，认定为错误图斑；未取得建设用地审批手续，用途不明的推

土区，未按原地类调查的，认定为错误图斑；原地类为多个图斑的，且满足最小上图面积的，未分割

图斑更新的，认定为错误图斑。 

4.2.2.5.1.3  举证照片为耕地临时堆放河流中清理出的淤泥的，检查推（堆）土区范围与实地堆放占

用范围是否一致，对应图斑仍然为耕地，并标注“未耕种”属性的，通过核查；举证照片为尾矿堆放

的土地，检查推（堆）土区范围与实地堆放占用范围一致，对应图斑按照采矿用地调查的，通过核查。 

4.2.2.5.2  拆除未尽图斑检查 

4.2.2.5.2.1  对基础库中的拆除未尽图层中的图斑进行全面跟踪，依据本年度国家下发遥感影像检查

是否为拆除未尽特征，若实地已复耕、复绿或已形成其他用途的，未在更新数据库中去掉相应拆除未

尽范围的，不通过核查。 

4.2.2.5.2.2  检查新增拆除未尽图斑影像和举证资料是否支持拆除未尽，不支持的认定为错误图斑。

举证照片为拆除未尽，应按照基础库数据库地类调查；基础库地类不为建设用地或设施农用地，应按

原建构筑物地类调查。未变更或变更后地类不为建设用地或设施农用地，明显拆除未尽图斑未按原建

构筑物地类调查，认定为错误图斑。 

4.2.2.5.3  临时用地图斑检查 

4.2.2.5.3.1  对基础库的临时用地图层图斑进行全面跟踪检查，对临时文件已经过期，未提供新的临

时用地批准文件、批准地块与图斑不对应的图斑，未在更新数据库中去掉对应临时用地范围的，认定

为错误图斑。 

4.2.2.5.3.2  检查新增临时用地图斑是否提供批准文件，未提供批准文件、批准文件过期、批准文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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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批准文件不一致的认定为错误图斑；结合遥感影像、举证照片、临时用地批准文件，检查临时用地

图斑地类的正确性，对遥感影像或举证照片特征为住宅小区、规模化工厂、明显高层建筑、村庄、公

路等不符合临时用地认定标准的，认定为错误图斑；临时用地图斑调查为非建设用地的，认定为错误

图斑。 

4.2.2.5.4  光伏用地图斑检查 

4.2.2.5.4.1  对基础库中的光伏用地图层图斑进行全面跟踪，检查光伏用地图层范围与本年度国家下

发遥感影或举证照片是否一致，遥感影像或举证照片明显不支持光伏用地的图斑，未在更新数据库中

去掉对应光伏用地范围的，认定为错误图斑。 

4.2.2.5.4.2  对新增光伏用地图斑，影像或举证照片支持光伏用地特征，对按照建设用地调查的光伏

用地图斑，未在用地管理平台备案的，认定为错误图斑；未在用地管理平台备案的，未按地表地类调

查，认定为错误图斑。 

4.2.2.5.5  工厂化种植图斑检查 

对于在设施农用地或工业用地中，采用工厂化模式种植食用农作物的，按生产设施实际用地范围

录入“工厂化种植”图层的，通过检查。 

4.2.2.6  图斑边界检查 

对照本年度国家下发遥感影，根据调查数据库中图斑边界与遥感影像的套合情况，检查图斑边界

勾绘的准确性，勾绘图斑的明显界线与 DOM 上同名地物移位大于图上 0.6mm、不明显界线大于图上

1.5mm 的，认定为错误图斑。 

4.2.2.7  权属检查 

结合地类、影像及地方提供的权源资料或权属更新说明文件，检查更新权属的正确性。未提供有

效权源资料或说明材料的，认定为错误图斑；权源资料不合规，或权属说明文件不合理，认定为错误

图斑；权源资料或权属说明文件与权属更新信息不一致的，认定为错误图斑。 

4.2.2.8  接边检查 

对数据筛查标记为“接边错误”的图斑，逐条进行人机交互检查，对因接边容差原因或市级界线

与图斑边界一致而造成的不接边情况，通过核查；因行政界线分割的图斑，地类相同，权属性质不同，

权属正确的，通过核查；不同行政单元两侧图斑地类、图斑标注和属性不一致，在县级情况说明中情

况且合理的，通过核查；不同行政单元两侧图斑地类不同，单独图层名称相同，影像特征和举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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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通过核查。 

4.2.2.9  同谱异物检查 

同一区域遥感影像纹理特征一致，地类认定不一致的，需进行外业核实、举证，现状地类确实不

同，通过核查；否则不通过核查。 

4.2.2.10  专项报告检查 

检查涉及到耕地内部二级地类变化、农用地变未利用地的县区是否提供专项报告（农用地变未利

用地专项报告详见附录 E、耕地二级地类变化专项报告详见附录 F），未按要求提交专项报告的，所

有耕地内部二级类变化和农变未图斑均不通过核查；对提交的专项报告的规范性和一致性进行检查，

报告编写不规范或报告与数据库不一致的，不通过核查。 

5  质量控制 

5.1  层级核查 

核查人员建立组内自检（省级核查自查内容详见附录 G）、互检和专检质量控制制度，并保留各

级核查记录和核查相关的矢量数据，形成相应的检查报告。 

5.1.1  自检 

由组内一级核查人员负责，对自己判定的核查结果进行 100%自查，发现错误并及时修改。 

5.1.2  互检 

由组内二级核查人员负责，抽取 50%图斑开展互检，对发现的错误及时记录，互相反馈进行纠正。

互检通过后提交质检人员。 

5.1.3  专检 

由组内质检人员负责，抽取不低于 20%的图斑进行专检，并对核查成果进行质量评价。核查错误

率超过 5%，认定为不合格，反馈一级核查人员进行全面整改，整改后重新开展互检、专检；错误率

低于 5%，认定为合格，反馈二级核查人员，仅修改核查错误图斑，整改后重新提交专检。通过专检

的核查成果，提交监理检查。 

5.2  监理检查 

5.2.1  过程监理 

省级组织监理人员，对核查工作计划、人员配置、检查进度、层级核查制度落实情况开展过程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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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当进度滞后、人员配置不符合要求、层级核查制度执行不力时发送整改单，并对其整改情况进行

监督，形成核查进度日报、核查质量周报。 

5.2.2  核查结果监理 

省级组织监理人员，对核查人员提交的初检、复检、外业核查、复核结果按照核查进度，分批次

随机抽取不少于 3%的图斑进行监理检查（外业核查图斑 100%监理检查）；对国家级核查反馈的一类

问题整改图斑 100%监理检查，二类问题抽取不低于 3%的图斑进行监理检查。监理完成后，将监理结

果反馈表（详见附录 H）反馈给核查人员。 

监理检查批次错误率高于 3%的，批次核查任务退回核查人员全面整改（监理整改通知单详见附

录 I），核查人员全面整改后重新提交监理复检；错误率低于 3%的，核查人员仅对监理发现的错判图

斑进行整改，整改后提交监理复检。监理复检通过的核查结果反馈地市整改。监理人员以县为单位对

核查单位核查结果进行质量评价，并编写核查结果监理报告。 

5.3  地方申诉 

地方整改过程中，对核查结果有异议的图斑可进行申诉。以市为单位提交申诉报告（样式详见附

录 J、申诉案例模板详见附录 K），省级组织对申诉报告进行审查。申诉通过的图斑，核查须修正相

应核查结果，并记录图斑申诉结果（申诉结果记录表详见附录 L、申诉结果回函详见附录 M）。 

6  质量评价 

根据全域国土调查和年度变更国土调查对象的差异，采用不同的调查成果质量评价体系。 

6.1  全域国土调查成果质量评价 

6.1.1  县级成果质量评价 

6.1.1.1  阶段评价 

以县为单位，依据核查结果中认定的错误图斑个数占核查图斑总个数的比例，计算各项差错率Ew

（具体见公式（1）），具体包括数据筛查差错率、乡镇抽查差错率、地类抽查差错率和边界抽查差错

率，对县级国土调查成果进行质量评价。 

Ew =
𝑁𝑏𝑤

𝑁𝑏
× 100%                                

（1） 

公式中： 

Nbw——错误图斑个数，单位为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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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检查图斑总量，单位为个。 

在省级初检和复检阶段，数据筛查差错率超过 1%、乡镇抽查差错率超过 3%、地类抽查差错率超

过 1%或边界抽查差错率超过 3%的，认定为县级调查成果整体质量不合格，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全部反

馈给相关地市，由市级组织相关区县进行修改，并按时提交整改结果；上述四项差错率均低于限值，

核查人员继续完成剩余图斑检查，全部图斑检查完成后，连同数据筛查、随机抽查发现的错误一次性

反馈给相关地市，由市级组织相关区县进行修改，并按时提交整改结果。在省级复核阶段，数据筛查

差错率低于 1%、乡镇抽查差错率低于 3%、地类抽查差错率低于 1%或边界抽查差错率低于 3%的，认

定为县级调查成果整体质量合格，通过省级核查。 

6.1.1.2  总体评价 

县级国土调查成果质量评价合格并上报国家后，将省级初检、复检和复核阶段的县级国土调查成

果各项差错率加权计算县级国土调查总体差错率Ezw（具体见公式（2））指标，对县级国土调查成果

总体进行质量评价。 

Ezw =∑ 𝑃𝑖(𝐸𝑤𝑖

𝑛

𝑖=0
) × 100%                    （2） 

公式中： 

n——上报成果总次数； 

P——当轮上报成果权重值。 

6.1.2  市级成果质量评价 

6.1.2.1  阶段评价 

以市为单位，依据核查结果中认定的错误图斑个数占核查图斑总个数的比例，计算市级数据筛查

差错率、乡镇抽查差错率、地类抽查差错率和边界抽查差错率（具体见公式（1）），对市级国土调查

成果进行质量评价。 

6.1.2.2  总体评价 

全市国土调查成果质量评价合格并上报国家后，将省级初检、复检和复核阶段的市级国土调查成

果各项差错率加权计算市级国土调查总体差错率（具体见公式（2））指标，对市级国土调查成果总体

进行质量评价。 

6.1.2.3  合格率 

根据国家核查结果，统计全市县级国土调查成果质量合格的单元数，计算市级国土调查成果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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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具体见公式（3））指标。对合格率低于 90%的地市，判定为市级国土调查成果质量评价不合格。 

𝐻𝑟 =
𝐺𝑏𝑟

𝐺𝑏
× 100%                               （3） 

公式中： 

Gbr——全市质量合格的县级调查单元个数，单位为个； 

Gb——全市县级调查单元总个数，单位为个。 

6.2  年度变更国土调查成果质量评价 

6.2.1  县级成果质量评价 

6.2.1.1  阶段评价 

以县为单位，依据核查结果中认定的错误图斑个数占核查图斑总个数的比例，计算各项差错率Ew

（具体见公式（1）），具体包括新增建设用地图斑差错率（计算新增建设用地图斑差错率，错误图斑

个数为未变更疑似新增建筑物监测错误图斑数加新增建设用地错误图斑数，检查图斑总量为未变更疑

似新增建筑物监测图斑总数加新增建设用地图斑总数）、补充耕地图斑单项差错率和变更图斑总体差

错率，对县级国土调查成果进行质量评价。 

在省级初检、复检和复核阶段，县级三项差错率均低于 2%为合格的县级年度变更国土调查成果

通过省级核查。 

6.2.1.2  总体评价 

县级年度变更国土调查成果质量评价合格并上报国家后，将省级初检、复检和复核阶段的县级年

度变更国土调查成果各项差错率加权计算县级年度变更国土调查总体差错率Ezw（具体见公式（2））

指标，对县级年度变更国土调查成果总体进行质量评价。 

6.2.2  市级成果质量评价 

6.2.2.1  阶段评价 

以市为单位，依据核查结果中认定的错误图斑个数占核查图斑总个数的比例，计算市级新增建设

用地图斑差错率、补充耕地图斑单项差错率和变更图斑总体差错率（具体见公式（1）），对市级年度

变更国土调查成果进行质量评价。 

6.2.2.2  总体评价 

全市国土调查成果质量评价合格并上报国家后，将省级初检、复检和复核阶段的市级国土调查成

果各项差错率加权计算市级国土调查总体差错率（具体见公式（2））指标，对市级国土调查成果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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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质量评价。 

全市年度变更国土调查成果质量评价合格并上报国家后，将省级初检、复检和复核阶段的市级年

度变更国土调查成果各项差错率加权计算市级国土调查总体差错率（具体见公式（2））指标，对市级

年度变更国土调查成果总体进行质量评价。 

6.2.2.3  合格率 

根据国家核查结果，统计全市县级年度变更国土调查成果质量合格的单元数，计算市级年度变更

国土调查成果合格率（具体见公式（3））指标。对合格率低于 90%的地市，判定为市级国土调查成

果质量评价不合格。 

7  成果报送 

核查人员对通过复核检查的县级国土调查成果，按照规定格式进行整理。监理人员对核查人员整

理的报送成果，从目录结构的正确性，成果资料的完整性、齐全性和规范性进行检查确认，确认无误

后，省级组织编制省级报送材料，分批次报送至国家。 

8  核查成果 

8.1  历次核查成果 

8.1.1  矢量成果 

各县历次内业核查错误图层。 

8.1.2  表格成果 

各县历次内业核查错误图斑表册。 

8.1.3  在线核查成果 

各县在线举证成果检查记录表、补充举证成果记录表、在线外业检查记录表和举证图斑地类认定

结果表。 

8.1.4  报告成果 

各县历次核查报告。 

8.2  全域国土调查成果省级核查汇总成果 

包括国土调查省级核查技术报告、国土调查省级核查工作报告、国土调查省级核查监理报告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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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调查成果质量评价报告，以及通过省级检查的县级国土调查成果。 

8.3  年度变更国土调查成果省级核查汇总成果 

包括年度变更国土调查省级核查技术报告、年度变更国土调查省级核查工作报告、年度变更国土

调查省级核查监理报告和年度变更国土调查成果质量评价报告，以及通过省级检查的县级年度变更国

土调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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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 

省级核查报告提纲 

 

报告题目：陕西省第 X 次全国国土调查省级核查 XX 市 XX 县（区）成果第 X 次核查报告（陕西

省 XXXX 年度变更国土调查省级核查 XX 市 XX 县（区）成果第 X 次核查报告） 

一、工作概况 

核查单位核查开始结束时间、核查依据方式、核查人员情况、核查设备软硬件情况、核查流程。 

二、受检区概况 

被核查县区、作业单位、调查更新成果总体情况。 

三、核查内容方法 

核查内容包括成果接收检查、数据流量检查、数据筛查、图斑地类检查、属性检查、单独图层检查、

权属更新检查、接边检查、同谱异物检查、成果表格检查、举证成果核查、专项报告检查。 

四、核查结果 

说明县（区）国土调查成果图斑核查结果、省级核查总体不通过个数及情况统计表，按照质量评价

体系计算出县级国土调查成果的各项差错率。 

五、问题及建议 

列出县（区）本轮核查中不通过图斑的主要原因类型及数量，提出相关合理的整改意见。 

六、附件 

提供县（区）省级核查结果反馈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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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 

省级核查情况反馈表 

 

成果名称  

核查时间  反馈时间  年   月   日 

核查情况 

总图 

斑数 
 

核查图斑 

总数 
 

总核查率  

总通过率  

错误类型  

整改时限            天内提交整改成果 

接 

收 

方 

签 

字 

              市（区） 

 

 

 

负  责  人： 

联 系 方 式:                      时间：     年    月    日 

              县（区） 

 

 

 

负  责  人： 

联 系 方 式:                      时间：     年    月    日 

县级作业单位： 

 

 

 

负  责  人：                   

联 系 方 式:                      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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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规范性） 

省级核查错误图斑整改响应表 

 

序号 行政区名称 行政区代码 图斑编号 图斑类型 图斑面积 地类名称 错误原因 整改后地类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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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规范性） 

省级外业核查报告提纲 

 

报告题目：陕西省第 X 次全国国土调查省级核查 XX 市 XX 县（区）成果外业核查报告（陕西省

XXXX 年度变更国土调查省级核查 XX 市 XX 县（区）成果外业核查报告） 

一、核查目的 

二、外业核查内容 

三、外业核查图斑选取 

简述本次外业核查图斑选取的原则、方式以及数量等。 

四、外业核查开展 

简述外业核查工作开展情况。 

五、外业核查情况及成果分析 

描述外业核查结果并进行分析。 

六、外业核查工作小结 

总结外业核查工作存在问题以及相关措施和建议。 

七、总体质量评价 

对本次外业核查的过程及核查结果进行总体质量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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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规范性） 

农用地变未利用地报告提纲 

 

报告题目：陕西省第 X 次全国国土调查农用地变未利用地专项报告（陕西省 XXXX 年度变更国土

调查农用地变未利用地专项报告） 

一、基本情况 

描述本年度国土更新调查成果农用地变未利用地概况、上报内容及变化情况。 

二、检查情况 

本年度国土更新调查成果内外业检查和抽查的内容、数量和结果说明。 

三、农用地变未利用地各项变化情况及原因 

按本年度农用地变未利用地各项变化类型为主，详细说明每类变化增加和减少的情况，净增加或净

减少面积情况，同时说明增加或减少项的原因。 

四、存在问题、有关政策、措施和建议 

五、附件 

本年度国土更新调查农用地变未利用地变化详细内容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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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规范性） 

耕地二级地类变化报告提纲 

 

报告题目：陕西省第 X 次全国国土调查耕地二级地类变化专项报告（陕西省 XXXX 年度变更国土

调查耕地二级地类变化专项报告） 

一、基本情况 

描述本年度国土更新调查成果耕地二级地类变化概况、上报内容及变化情况。 

二、检查情况 

本年度国土更新调查成果内外业检查和抽查的内容、数量和结果说明。 

三、耕地二级地类变化各项变化情况及原因 

按本年度耕地二级地类变化各项变化类型为主，详细说明每类变化增加和减少的情况，净增加或净

减少面积情况，同时说明增加或减少项的原因。 

四、存在问题、有关政策、措施和建议 

五、附件 

本年度国土更新调查耕地二级地类变化变化详细内容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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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规范性） 

省级核查自查表 

 

序号 工作流程 检查项 检查内容 
重要 

等级 

是否

检查 
备注 

1 数据下载 下载数据是否齐全 高   

2 数据 

比对 

数据流量 
开展版本比对、流量变化较大的地类 

重点检查 
高   

3 数据筛查 检查图斑标注、单独图层、行政区界线等 高   

4 

土 

地 

利 

用 

现 

状 

成 

果 

地

地

类

一

致

性 

新增建、构筑物图

斑 

检查影像、照片是否为建设用地、提供的举

证照片土地利用类型是否与数据库地类一致 
高   

5 
新增推（堆）土图

斑 

检查影像、照片是否为推（堆）土、提供的

举证资料的利用特征照片是否支持 
高   

6 
建设用地或设施

农用地拆除图斑 

检查已拆除但未复耕复绿的，地类是否按原

数据库表示；检查已复耕复绿的，地类是否

按照实地现状表示 

高   

7 

农

用

地

变

化

图

斑 

新增耕地图

斑 

检查影像、照片是否为耕地，提供的举证照

片耕地地类、种植属性是否与数据库耕地地

类、种植属性一致 

高   

耕地内二级

类变化 

检查水田更新为水浇地或旱地、水浇地更新

为旱地等耕地内部二级类变化的，是否实地

举证，举证材料是否支持 

高   

农用地变未

利用地 

检查影像、照片是否为未利用地，是否实地

举证，举证材料是否支持；检查市县是否提

交县、市级专题报告 

高   

耕地图斑坡

度分级 

检查耕地图斑坡度分级是否有变更、是否正

确 
高   

新增耕地田

坎 
检查新增耕地田坎计算是否正确。 高   

8 新增道路图斑 

检查新增道路图斑的地类是否正确；各种道

路交叉重叠的，表示是否正确；检查新增道

路两旁的林带表示是否正确 

高   

9 

园地、林地、草地

等地类图斑更新 
检查影像、照片是否为园地、林地、草地等 较高   

设施农用检查 

检查新增设施农用地是否内部举证照片；检

查摆放种植的香菇、木耳等是否按设施农用

地调查。 

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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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核查自查表  （续） 

 

序号 工作流程 检查项 检查内容 
重要 

等级 

是否

检查 
备注 

10 

 

图

斑

边

界 

控制界线边界 检查三调控制界线与下发界线边界是否一致 高   

11 地类图斑边界 检查图斑边界与 DOM 套合情况 较高   

12 

土 

地 

利 

用 

现 

状 

成 

果 

属

性

标

注 

图 

建设用地标注 检查标注信息是否符合要求 高   

13 
耕地图斑细化类

型、种植属性标注 
检查标注信息是否符合要求 较高   

14 种植园用地标注 检查标注信息是否符合要求 较高   

15 工业用地标注 检查标注信息是否符合要求 一般   

16 
城镇村及工矿用

地标注 
检查标注信息是否符合要求 一般   

17 林地、园地标注 检查标注信息是否符合要求 一般   

18 
采矿用地、铁路用

地、公路用地标注 
检查是否按现状调查部分标注废弃（FQ） 一般   

19 
专

项

用

地

调

查 

耕地细化调查成

果 
检查图斑标注信息与图斑位置是否一致 一般   

20 
批准未建设的建

设用地调查成果 
检查数据库地类是否与实地一致 一般   

21 
永久基本农田调

查成果更新 
检查是否有基本农田图层 一般   

22 

单

独

图

层 

 

临时用地图斑更

新 

检查影像、照片是否为临时用地，检查临时

用地是否提供批准文件，对未提供批准文件，

认定为错误图斑。检查临时用地图层的图斑

与批准文件的一致性。临时用地是否为建设

用地。 

高   

23 光伏用地更新 

检查影像、照片是否为光伏用地，在部综合

信息监管平台数据范围内的调查为建设用

地，否则按地表地类调查。 

高   

24 
推（堆）土区图斑

更新 

检查影像、照片是否为推（堆）土区,举证照

片为推平、动土、堆土的调查为建设用地，

且未在部综合信息监管平台备案信息的，认

定为错误图斑；对推土区原地类为耕地的，

是否标注“未耕种”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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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核查自查表  （续） 

 

序号 工作流程 检查项 检查内容 
重要 

等级 

是否

检查 
备注 

25 

土地利用

现状成果 

单

独

图

层 

拆除未尽图斑更

新检查 

检查影像、举证照片是否为建筑物（构筑物）

拆除未尽，若实地已复绿或复耕，认定为错

误图斑，不通过检查。 

高   

26 其他单独图层 

检查批准未建设土地、城镇村等用地、重要

项目用地、路面范围、国家公园、自然保护

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世

界自然遗产保护区、湿地公园等单独图层 

一般   

27 权属更新 

检查更新成果的权属变化情况；检查县级提

交材料的合规、合法性；检查资料与更新成

果的一致性；对权属信息发生变化，但未提

供资料的图斑，认定为错误图斑。 

一般   

28 接边 
检查不同行政单元之间的几何、地类、属性、

单独图层的接边是否正确、合理。 
高   

29 表格 

检查《遥感监测图斑信息核实记录表》表中，

图斑个数、面积、标识码以及遥感监测图斑

编号与相应矢量数据的一致性、对应性。检

查汇总表格的齐全性、正确性及逻辑一致性。 

高   

30 数据库质检 

利用全国统一的数据库质量检查软件，检查

数据版本正确性、数据完整性、逻辑一致性、

拓扑正确性、属性数据准确性、汇总数据正

确性等内容。 

高   

 

核查单位：               核查人：              复核人：            核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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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 

（规范性） 

省级核查监理结果反馈表 

 

成果名称  

核查时间  反馈时间  

监理情况 

省级核查 

内业平台 

核查图斑 

总数 
 核查率  差错率  

错误类型 

 

注意：监理检查为抽样检查，核查人员应对监理检查发现的问题逐一排查、举一

反三进行全面整改。 

核查单位： 

负   责  人： 

联 系 方 式:                               时间：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负   责  人： 

联 系 方 式:                                时间：     年    月    日 

 



DB61/T ××××--××× 

 33 

附录 I 

（规范性） 

省级核查监理整改通知单 

 

成果名称： 

致： 

 

事由： 

 

 

 

发现存在如下问题： 

 

 

 

要求你单位于    年   月   日前完成整改，对存在的错误举一反三进行修改，存在异议的可进

行申诉处理，最终提交整改与质量核查结果报告。 

 

本次申诉通过图斑，省级核查/监理单位须修正核查结果、检查错误率及质量评价结果。 

 

 

 

监理单位：                                                      年   月   日 

 

核查单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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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J 

（规范性） 

省级核查结果申诉报告模板 

 

省级国土调查核查技术组： 

XX 月 XX 日，我市收到 XX 个县国土调查成果的省级第 XX 次核查反馈结果。经县（区）级核实，

市级确认，现对 XX 县反馈结果中的 XX 种错误类型，共 XX 个省级核查结果有不同意见，现将县（区）

级申诉案例以附件表格内容形式整理上报，请审核。 

注：市、县制作上报材料时，文字大小及排版应以公文标准格式要求进行编制。 

 

 

附件： 

1.（县级代码）XX 县（区、市）申诉案例图斑 

2.（县级代码）XX 县（区、市）申诉图斑列表（格式按反馈结果样式，在原表最后加“说明”列 

说明具体情况，列表中只包括申诉图斑） 

 

 

         自然资源局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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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K 

（规范性） 

省级核查结果申诉案例模板 

 

一、XXXX（省级反馈错误类型） 

图斑基本信息 

标识码 地类编码 地类名称 权属单位名称 座落单位名称 

     

种植属性代码 图斑细化代码 城镇村属性码 图斑面积 基础库地类 

     

涉及图斑 

个数 

核查结果 

说明 

占原地类 

面积 

重叠面积 

比例 

撂荒耕地重叠 

比例 

     

省级核查错误 省级反馈错误类型 

申诉原因 申诉理由言简意赅、描述准确、清楚 

影像截图 

影像截图包含申诉图斑边界（蓝色高亮透视显示）、本年度调查影像和上报省级数据库的地类图

斑（红色边线和红色字符表示）、基础库的地类图斑（蓝色边线和红色字符表示）、撂荒耕地层（绿

色标识，根据需求确定是否叠加）、对应举证照片的方位角，截图不允许填充色块或晕线。 

举证照片 XX 

 

 

举证照片要能全面支持、准确判读县级变更图斑地类。 

 

 

 

 

         自然资源局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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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L 

（规范性） 

省级核查申诉结果记录表 

 

序号 标识码 地类代码 种植属性 细化属性 不通过原因 申诉时间 申诉结果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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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M 

（规范性） 

省级核查申诉结果回函模板 

 

XX 自然资源局： 

你市《（年度变更）国土调查成果省级核查结果申诉报告（第 XX 批次）》收悉。现函复如下： 

经省级技术组全面审核，你市（年度变更）国土调查成果省级 XX 次核查申诉图斑通过 XX 个，其

中 XX 县 XX 个，申诉后核查差错率为 XX；XX 县 XX 个，申诉后核查差错率为 XX；……。 

详细申诉结果记录见附表，请通知相关县（区）及时整改上报成果。 

 

 

附件：（县级代码）XX 市 XX 县（区、市）XX 次核查申诉结果记录表 

 

 

省国土资源规划研究院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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